
- 1 -

国有资产管理处党支部会议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处党支部建设，保证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政策和学校各项决定、决议的贯彻执行，实现工作的科

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结合本处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会议的主要任务

（一）传达学习中央、自治区党委及学校党政、机关党委

重要会议精神和重要指示、决定、决议，研究党支部的具体贯

彻措施。

（二）讨论研究党支部年度党党建工作要点。

（三）研究党支部组织建设及新党员的发展、预备党员转

正、党员教育管理等工作。

（四）讨论研究党政融合、意识形态、师德师风建设和维

护安全稳定、教职工切身利益等方面的重要问题。

（五）必须由党支部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会议的确定和召开

（一）党支部会议人员由全体支委组成，议题由支委提出，

支部书记汇总后，列出正式议题。

（二）党支部会议由书记召集并主持。每月至少召开一次，

如遇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。

（三）党支部必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才能举行。

三、议事规则

（一）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。凡属党支部职责范围内决定

的问题，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，任何个人或少数人不得越权决

定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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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党支部讨论决定重要问题，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

原则，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。

（三）议决事项的一般程序：由议题的主要提出人就议题

进行汇报；支委委员就议题发表意见，并明确表明自己同意或

不同意的态度；会议主持人归纳委员讨论情况，提出初步意见；

到会的支委委员进行表决。

（四）党支部决定问题时，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，表决以

超过应到会的半数赞成为通过,未到会支委委员的书面意见不计

入票数。表决可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，选用口头、举手、无记

名投票或记名投票的方式。

（五）党支部议决的事项，必须做好会议纪要，决议的重

要事项应及时向机关党委汇报。

四、实施议决事项的要求

（一）党支部议决的事项，支委委员要带头维护和执行，

个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，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集体的决

定。支委会对议决的事项的执行，要做出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。

（二）党支部议决的重要事项，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和稳

定性，不得随意作出变更。确需对决策进行重大调整或变更时，

应由支委会决定。

（三）党支部和党员同志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，贯彻执

行总支委员会的决定，并及时汇报执行决定的情况和需要帮助

解决的问题。


